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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宋代笔记小说《鸡肋编》为文献基础，考察宋代文化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讹

误”文化现象及其意义。《鸡肋编》所涉婚俗仪式、月份善恶、诗文解读、姓氏读音、名物称谓

等“讹误”，深植于语音讹变、避讳文化、宗教附会、民众想象等复杂因素之中。庄绰秉持“尊

经崇古”的立场记录这些“讹误”文化现象，体现出对文化传承中“不经”“礼文亡缺”“转失其

本”“不可究其本末”等现象的忧虑。“讹误”既是文化传承之错误，亦是新意义生成的契机，

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重要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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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讹误”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术语，而是指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受语音讹变、

避讳文化、宗教附会、民众想象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时人对文化的含义产生错解、歧义与附会的

现象。这些看似须被“正本清源”的“讹误”并非完全消极的错误，其往往因缘际会地融入区域群体的集

体记忆，成为特定时代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与思想潮流的体现，成为文化演进过程中具有生命力的组

成。由此观之，此类“讹误”更像是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有意义的误会”，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为观

察此类“讹误”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对《鸡肋编》相关记载进行梳理与考辨，有助于深入了解

宋代“讹误”文化现象及其意义。

一、婚俗仪式之讹

宋代男女初婚时，有将男女之发合梳为髻的礼俗，时人称之为“结发”。庄绰则认为，这是对“结发”

本义的误读。其言：

礼文亡缺，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亲王纳夫人，亦用拜先灵、合髻等俗礼。李广结发与匈

奴战，谓始胜冠年少时也，故杜甫《新婚别》云“结发为君妇”。而后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

谓之“结发”，甚可笑也。［１］１４

庄绰所言“李广结发与匈奴战”之事，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西汉时期，李广随卫青出征匈奴，

自称“结发而与匈奴战”［２］２８７４。对此，司马贞索引谓：“广言自少时结发而与匈奴战，唯今者得与单于相

当遇也。”［２］２８７５此后，《汉书·李广传》沿袭《史记》相关记述。颜师古亦注：“言始胜冠即在战陈。”［３］２４４８可

见，庄绰认为“结发”指“胜冠少年时”，即年少气壮之时。

庄绰这一认识确有其合理之处。“结发”被古人视为洞悉事理、知晓人情的标志性事件，如少年从

师求学是“结发受学”“结发束脩”“结发殖业”；年长者回顾其生命历程之时，亦多以“结发”为始。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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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

矣”［４］３８；《十六国春秋》中“结发以来，尚不欺布衣”等表述即为明证［５］２０２。此外，“结发”还被用以突出少

年男女甫一成人就相知相许的情谊。孔颖达疏《诗·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曰：“总角，结发

也。”［６］２９８李善注《文选》苏武古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言：“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

五时取笄冠为义也。”［７］１３５５这表明至唐时，“结发为夫妻”仍然指男女自成人便缔结为夫妻。

“结发”在宋代与“合髻”婚仪混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匹段钗

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８］４８０对此，宋儒持否定态度。司马光引程颐之言释《资治通鉴》中“妃

是王结发妇”曰：“古人言‘结发为夫妇’，如言‘结发事君’，‘结发战匈奴’，只言初上头时也，岂谓合髻子

邪！”［９］４８６２欧阳修《新五代史》亦持相同观点：“岳与太常博士段颙、田敏等增损其书，而其事出鄙俚，皆当

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然犹时有礼之遗制。其后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礼亲迎，有

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公卿之家，颇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讹谬可笑，其类甚多。”［１０］６３２《新五

代史》所载的“合髻”现象，是婚俗礼制文化在流传过程中“转失其本”“不可究其本末”导致的，而“公卿

之家”遵用“鄙俚”之仪则是“讹谬可笑”之举。

宋人对“结发”的误用，显然源于将成人标志与婚姻标志相混淆。这种对婚俗礼制的误读，从“鄙

俚”延续至公卿，影响深广，体现出民众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而庄绰的这一记载，体现出士人对

“礼文亡缺”导致的民间习俗混淆儒家礼制的不满。

二、月份善恶之讹

月份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涵。其中，寅、午、戌月从唐代“三长善月”到宋

代“恶月”的转变尤为引人注目。对于这一变化，庄绰言：

寅、午、戌月，世人多斋素，谓之“三长善月”。其事盖出于佛书。云大海之内，凡有四洲，中国与四

夷特南赡部一洲耳。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祸福之。轮照四洲，每岁正、

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诏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

禁屠杀。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为恶月，不肯交印视事。或谓唐之节度使与刺史，凡有兵者，初至

当犒设，而此三月禁屠，故迁避，而他官亦循仿为之也。［１］３７

庄绰强调，“三长善月”的说法源自佛教。佛教将一年分为三时，而每一时的末月，即寅、午、戌三

月，是斋戒修行的关键时期。《鸡肋编》引佛典说明，值此三月，天帝以业镜观照南赡部洲，世人遂竞相

行善、止恶、持斋，以求福报。唐高祖武德二年（６１９）下诏，此三月禁屠停刑，更强化了其“善”之属性。

然而，寅、午、戌在佛典中其实多被称作“三长月”“三斋月”或“三长斋月”，其核心特征在于：一者，严持

斋戒。丁福保释“三长月”曰：“于正五九之三月，自朔至晦持每日不过中食之戒也。长斋云者，其月一

月之间长续持斋也。”［１１］３１０－３１１《梵网经》载：“于六斋日、年三长斋月，作杀生、劫盗、破斋犯戒者，犯轻垢

罪。”［１２］１００７在此三月中，若持斋戒违戒，则会获罪。二者，除罪增福。佛教认为此三月间诸神巡行，稽查

善恶。《法苑珠林》即称此三月持斋可“除罪名、定福禄”［１３］９３２。三者，攘灾避祸。此三月被《四分律行事

钞资持记》视为“恶鬼得势之时”［１４］４０６，而持斋实为修善以避祸。因此，“善月”之“善”重在劝人向善，并

非月份本身具有“善”的属性。

中国传统礼制本就对此三月有诸多禁忌。《礼记·月令》规定，寅月禁伐木杀生，不可兴兵；午月

“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静处，百官静事毋刑；戌月则百工休止，处决罪囚［１５］５９１－７４７。可见，将月份与

现实人事相系，并赋予其相应的文化禁忌，早已有之。关于戌月是不是“忌月”，《晋书·礼志》就有相关

讨论［１６］６６９。午月更被视为“恶月”，《宋书·王镇恶传》就有王镇恶因午月出生，其家人欲依俗忌令其出

继疏宗的记载［１７］１３６５。庄绰将仕宦群体视此三月为“恶月”而避忌交印视事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唐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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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刺史因该三月受禁屠令影响无法设宴，而后世官员“循仿为之”。庄绰的解释忽略了月份“善”

“恶”属性转变的内在逻辑，未能注意到行政惯例背后的宗教、民众心理等因素。我们可以这样表达：佛

教“三长月”的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月份禁忌在历史进程中深度交融，共同塑造了宋人对寅、午、戌月的负

面认识。

三、诗文解读之讹

欧阳修有赠王安石诗《赠王介甫》，然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中“吏部”具体指的是韩愈、谢朓还

是沈约，在宋代有很大的争议。《鸡肋编》详细记载了这一问题：

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

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非文公也。翰林诗无三

千，亦非太白。后见《沈约传》虽尝为吏部郎，及称谢朓云“二百年来无此诗”。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

三十余年，举其全数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余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则远矣，则“吏部”盖指韩也。郑谷

有《题太白集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着人间伴月明。”永叔所

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语，加于退之，以对翰林“三千首”耳。诗之年数，安在如书马数马乎？［１］７

欧阳修诗句“吏部文章二百年”，系化用沈约称赞谢朓的“二百年来无此诗”，指自建安至元嘉约

２３０年，才出现谢朓及其创作的优秀诗作。欧阳修借用这一表述，将沈约对谢朓的赞誉移用至曾任吏部

侍郎的韩愈，指自元和至元祐约２５０年，才出现堪与韩愈比肩的王安石。若以此观之，“吏部”应指韩

愈。王安石作为此诗的接受者，即持这一观点，故而回应欧阳修以“终身何敢望韩公”。这一观点在后

世不乏支持者，如王十朋《书欧阳公赠王介甫》诗曰：“此欧公赠介甫诗也。介甫不肯为退之，故答欧公

诗云：‘他日略曾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由今观之，介甫之所成就，与退之孰优孰劣，必有能辨之

者。”［１８］３８９４然而，陈鹄《耆旧续闻》对“吏部”为韩愈的观点作出否定：

欧公笑曰：“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

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名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不知

荆公所用之事乃见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１９］２３９

这一文献中的“欧公”指出“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即“吏部”指谢朓。陈鹄认为王安石将“吏

部”理解为韩愈另有依据，如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恰有“二百年来无此文也”之语以盛赞韩愈。《鸡肋

编》还提到“谓吏部乃隐侯”，即“吏部”指沈约。对此，庄绰称，沈约虽曾担任吏部郎，也有“二百年来无

此诗”之语。从时间维度来看，建安至元嘉２３０余年，元和至嘉祐２５０余年，也符合“举其全数”的标准。

但是，“吏部”若指沈约，则元嘉至嘉祐远超２００年。因此，“吏部”指韩愈更符合时间标准。庄绰还指

出，欧阳修引用沈约“二百年”之语，并将这一表达与韩愈结合，还存在诗歌创作中对仗问题的考量，由

此得出“则‘吏部’盖指韩也”的结论。

关于欧阳修“吏部”具体所指的讨论，展现出古典诗歌因用典含蓄、讲究对仗而引发理解分歧的现

象。庄绰的考辨澄清了“吏部”的具体所指，揭示了这类“讹误”或争议本身恰恰是诗歌语言凝练、意蕴

丰富的体现，由此构成了诗作独特的审美韵味。

四、姓氏读音之讹

宋徽宗大观年间，进士甄彻的姓氏读音引发了一场风波。唱名官林摅读“甄彻”之“甄”为“坚”音，

宋徽宗则“以为真音”［１］８７。宋徽宗要求甄彻本人作出回应，甄彻的观点与徽宗一致，于是林摅“以不识

字坐黜”［１］８７。按现代汉语的读音标准，“甄”读作“真”。然而，这一读音的形成过程颇为复杂。《鸡肋

编》引甄彻祖父甄履所记《甄氏旧谱》，历叙甄氏读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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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子商均封虞，周封于陈，为楚惠王所灭。至烈王时，有陈通奔周，王以为忠，将美其族，以舜居陶

甄之职，命为甄氏，皆通之后。而居中山者，于邯郸为近。按许慎《说文》：“甄，匋也，从瓦垔音，居延

反。”《吴书》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云气，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相协，

以为受命之符。则三国以前，未有音为之人切者矣。孙权即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

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转而音真。《说文》颠、蹎、滇、阗，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驯、紃，以川

为声，诜、侁、駪，以先为声，此皆先真韵中互以为声也。况吴人亦以甄音旃，则与真愈近矣。其后秦为

世祖苻坚，隋为高祖杨坚，皆同吴音，暂避其讳。［１］８７

《甄氏旧谱》试图追溯“甄”音演变的源流，提出两点依据：其一，结合《说文解字》的训诂，从姓氏源

流考述，认为“甄”本读“坚”。其二，援引孙坚在甄官井得传国玺的史实，提出孙坚视此吉兆乃因“甄”与

其名“坚”音同，故三国前读音应为“坚”。《甄氏旧谱》进而指出，“甄”音由“坚”转向“真”的根本动因在

于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主要类型包括改姓、改名等，涉及国讳、圣讳与家讳。孙

权称帝后尊父孙坚为武烈皇帝，江东儒士为避讳，将“甄”改读为音近的“真”。此后，前秦世祖苻坚、隋

高祖杨坚在位时亦曾短暂沿用此避讳读法。但苻秦、隋朝国祚短暂，故“世处真定者，犹守旧姓”。《甄

氏旧谱》作者忧虑后世从俗而失本真，故撰谱以正本源。至宋代庄绰所见，《千姓编》中“甄”的“真”“坚”

两读已并行，难分正误。对于《旧谱》的避讳改音说，近代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指出，避讳改音之

说“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并以《鸡肋编》所载甄氏音变为例，直言“甄之有真音，宋人以为避孙坚讳，

亦非也”，如在西晋张华所作《女史箴》中，“甄”字已押真韵。据此，陈垣推断“甄”音“真”在河北地区早

有渊源，“非为吴讳矣”［２０］１１－１２。

《鸡肋编》所载甄氏读音争议，反映了姓氏读音在历史长河中可能经历了复杂变迁。庄绰的这一记

载，无论其结论是否确凿，都为后人研究姓氏音讹现象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线索和讨论空间。

五、名物称谓之讹

宋代社会有许多名物称谓的“讹误”现象。《鸡肋编》载，杜甫曾任左拾遗，世称“杜拾遗”。因“遗”

与“姨”同音，民间又讹传为“杜十姨”。更有甚者，将“杜十姨”奉为女性神祇，并供奉祭祀香火。高文虎

《蓼花洲闲录》载，温州因“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于是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须，合为一

庙”［２１］１５。其中，“杜十姨”为杜甫，“五髭须”则为伍子胥。又如，陈尧《虚舟集》载，襄阳塑女像，卜吉日，

“具花冠绣裳被于拾遗之身，用笙鼓旗幡縔舆拥蔽送之子胥之庙，比肩而坐”，将其“嫁”与“胡子

婿”［２２］２２７－２２８。陈全之《蓬窗日录》中，杭州杜拾遗庙被村中学究题为“杜十姨”，并“作女像以配刘

伶”［２３］４０。黄宗羲《四明山志》载，百云山有“像之为女冠，亦是杜十姨之伪”［２４］８２３１。对于“杜拾遗”的误

读，可谓遍及大江南北。

对于“杜十姨”这一称谓，士人多认为使杜甫“受辱不少”［２５］６５４。但是这一消极的错误融入诗词写作

中，却焕发出新的生机。舒位《露筋祠》曰：“秋水初平碧一隄，女郎诗向壁间题。侬歌颜色蒋三妹，野史

香烟杜十姨。”［２６］４９此诗借“杜十姨”的性别错位，隐喻蒋三妹的价值被曲解。袁昶《地藏庵二绝（二）》

曰：“应真颠倒非非想，岂上流传杜十姨。等是丹霞木居士，不妨一笑付茶毗。”［２７］１４７此诗以“杜十姨”之

误，形容凡夫的颠倒梦想。张问陶《论文八首（五）》言：“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可怜工部

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２８］２３０此诗体现出考据派与性灵派的冲突，所谓“千家杜十姨”的闹剧，即指过

度阐释的危害。冯云鹏《十姊妹》将“杜十姨”理解为十位女子，曰：“异蕊同苞面面奇，蔷薇别种更多姿。

嫣然一笑混相似，绝世风神杜十姨。”［２９］２５７此处，“杜十姨”已然作为诗词中的意象，经诗人神思浸润而生

发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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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编》中还记有诸多“为世所乱”的“讹误”。如许昌至汴京道中，形似驼峰的“馲驼堰”因积沙难

行，俗呼“馲驼嫣”；有大泽、草莽的“好草陂”，因夏秋积水、沮洳泥淖，易名“鏖糟陂”；“小孤山”“彭浪矶”

则因民众情感附会，变为“小姑山”“彭郎矶”［１］８４。还有一些现象，世人虽认识到称谓之“讹误”，却仍不

愿修正。如临安行宫射殿基址为钱氏“握发（髪）殿”，取周公吐哺、握发礼贤之意。又因吴语“握”与

“恶”音近，遂讹为“恶发（發）殿”，附会出“钱王怒即升此殿”的传说［１］９１。对此，庄绰称“言者屡及，而不

能止”［１］９１－９２。这表明“恶发殿”更契合民众对此殿建造缘起的想象，即使知晓讹误亦无意改正。此外，还

有宗教附会导致的讹误。如陈州厄台寺原祀孔子“文宣王”，因风雨剥蚀匾额成“一宣王”，而后僧人附

会为佛教“一字王佛”［１］１２，此事亦见《天中记》《古今谭概》等，汪价评曰：“天下如是舛误足供捧腹者，岂

少哉？”［３０］３３０上述“讹误”现象涉及地名、建筑、匾额等称谓。我们既应了解这些“讹误”的消极性特征，亦

应认识到这些“讹误”具备的文化生机，以及民众在文化发展、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六、结语

庄绰在记录“讹误”文化现象时，常秉持“尊经崇古”的立场，体现出对经典本义被淆乱、礼制传统遭

破坏的忧虑与文化批判意识。他对“结发”本义的强调、对“吏部”所指的考辨以及对“三长月”佛教渊源

的追溯，都反映了其试图匡正经典本义的努力。然而，《鸡肋编》呈现的“讹误”文化，恰恰生动地揭示了

文化演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讹误”的产生有方言差异、生活体验投射等现实基础，以及避祸祈福、附

会想象等心理动因；另一方面，“讹误”一旦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便获得了自身的文化动能。它们可能固

化于地方信仰、融入文学创作，也可能催生新的文化符号、重塑岁时观念。庄绰对“握发殿”讹为“恶发

殿”后“言者屡及，而不能止”的记载，正是对这种文化惯性力量的注脚。

“讹误”并非文化流传的终点或纯粹的损耗，其往往是文化在适应新环境、满足新需求过程中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重构的起点，展现出文化在流动中的韧性与活力及民众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鸡肋

编》所载的“讹误”文化现象，体现出士人对经典的正本清源与民间误读存在着博弈，折射出宋代文化在

雅俗张力中散发的蓬勃生机，亦对后世考据学兴盛背景下订讹类著作的撰写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理

解“讹误”文化，正是理解文化演进的重要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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